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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变更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材股份”或“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航材

股份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5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51

号）同意注册，航材股份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00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78.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10,91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

登记费以及累计发生的其它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9,563.39万元。前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

0200026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航材优创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材优

创”）已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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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1
航空高性能弹性体材料及零件

产业项目
航材优创 64,700.00 64,700.00

2 航空透明件研发/中试线项目 航材股份 70,649.11 70,649.11

3 大型飞机风挡玻璃项目 航材股份 26,881.76 26,881.76

4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高性

能高温母合金制品项目
航材股份 45,288.19 45,288.19

5
航空航天钛合金制件热处理及

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
航材股份 54,703.22 54,703.22

6 补充流动资金 航材股份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362,222.28 362,222.28

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月 2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5-028）。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拟变更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募投项目“航空航天钛合金制件热处理及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原计划投

资总额 54,703.2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机加工设备采购、进口热等静压机购置及

工艺生产线建设等，预计通过项目实施提升钛合金精密成型产能及自动化水平，

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该募投项目原实施地点为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永丰基

地，建设周期 36个月。

（二）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受市场需求增长及客户装备配套等因素影响，综合公司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及技术发展方向的分析预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股东利益，结

合“两机”专项实施进展和国内商用飞机、国际宇航超大型飞机由研制转为批产，

经统筹策划，调整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建设地点及建设周期等内容，具

体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建设内容 调整部分设备投资等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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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总额 54,703.22万元 42,498.83万元

实施地点 北京海淀区自有土地 北京海淀区自有土地及镇江租赁厂房

建设周期 至 2025 年 11月 30 日 至 2028 年 10 月 31日

调整原因如下：

1、建设内容调整

（1）新增精整自动化检测线设备：根据主机厂相关滚动计划，弥补现有航

空发动机部分产品研制转小批量生产、部分产品扩大批量生产等方面增量需求带

来的钛合金精密成型后工序产能缺口，新增钛合金精密成型的精整自动化检测线

配套设备。

（2）关键工艺设备补充：改造升级钛合金精密成型合金制备的海绵钛压制

工序，现有的液压机设备老旧，压力不稳定，无法施加相应的压力细化钛合金母

合金内部晶粒，增加合金制备缺陷率，为确保工艺链稳定性与先进性等原因，特

新增 4000T 液压机关键瓶颈设备，可有效消除母合金的缺陷，提升材料组织性

能一致性，满足航空航天对高强度复杂机构件的成型需求。

（3）机加工设备调减：在公司完成对航发优材（镇江）钛合金精密成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钛合金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后，公司形成北京钛

合金科研生产一体化中心，镇江基地为军民品/国际宇航钛合金批量生产基地的

战略规划格局。镇江基地附近机加工配套完备，黎阳国际等机加工单位在镇江基

地附近建厂，其加工能力满足客户的交付要求，经审慎论证评估，对机加工设备

进行调减。

（4）热等静压机自主研发与规模化替代：热等静压是钛合金精密成型必不

可少工序，随着公司超大型钛合金机匣的研制生产，在国际贸易政策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国内已没有可以为该等型号钛合金机匣提供热等静压外协的厂家的情况

下，公司以本土产学研协同攻关为核心，通过对超大型高端装备热等静压设备的

自主化构建与超高压工况下的稳定替代应用，推动航空航天、高端钛合金构件用

热等静压设备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替代落地。

2、投资总额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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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建设内容优化，项目总投资额由 54,703.22 万元调整为 42,498.83

万元，项目投资资金明细表调整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调整前投资额 调整后投资额

1 建设投资 48,884.43 36,680.03

1.1 建设工程费 1,035.00 1,117.58

1.2 工艺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41,424.09 30,132.77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04.27 2,520.46

1.4 基本预备费 3,621.07 2,909.22

2 铺底流动资金 5,818.80 5,818.80

合计 54,703.22 42,498.83

调减的募集资金 12,204.39 万元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要求进行

存管，待后续确定具体用途。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使

用。

3、建设地点调整

在公司完成收购镇江钛合金公司 100%股权后，根据公司钛合金精密铸造业

务产业能力规划，将北京永丰基地作为钛合金科研生产一体化中心，将镇江基地

打造为军民品/国际宇航钛合金批量生产基地。镇江基地交通便利，产业配套体

系完善，覆盖整机制造、航空航天新材料、飞机内饰及零部件、发动机关键部件

等多种领域。同时考虑到镇江钛合金公司厂房、产线已建设相对饱满，因此综合

考虑区位优势、建设便利性、与公司现有产能的结合等因素，在原有募投项目规

划的基础上将自主研制热等静压设备及其配套设施产线在镇江通过长期租赁航

发优材（镇江）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高温合金公司”）厂房实施

建设安装。镇江高温合金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控制

的企业，具有独立且使用面积满足设备安装条件的厂房，且其厂房具有成熟的实

施安装热等静压及有关工序设备的配套条件，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高效实施，提升

工序统筹效能，优化建设项目投资，提升投资回报率。

4、建设周期调整

因航空发动机新研钛合金产品试制周期较长，为匹配研制进度、避免设备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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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需稳步推进设备采购与安装工作。同时，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核心设备热等

静压机是通过高温高压环境对材料内部的孔隙、裂纹等缺陷进行致密化处理的关

键装备，在高温高压协同作用下实现钛合金结构件空隙消除、组织均质化及力学

性能提升，是航空发动机等战略级核心部件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工艺装备。本项

目热等静压机为超大超高压设备，其外径最大尺寸可达 2500mm，设备本体最大

钢丝缠绕件无法通过国内交通方式运输，需要占用现有厂房进行缠绕，设备的研

发、制造周期长。根据公司规划论证，热等静压机设备安装在镇江更利于公司的

战略规划发展，同类设备集中管理，提升工序统筹生产管理效能。

综上，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进度实际情况，拟将“航空航

天钛合金制件热处理及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的建设周期由 2025 年 11 月 30

日延长至 2028年 10月 31日。

四、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重新论证结论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367.67万元，占原计划投

资总额的 6.16%。预计在原定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前，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将

不超过 50%。现对项目重新论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航空航天钛合金制件热处理及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的建设，是适应国家产

业政策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我国军用民航发动机需求量稳步增长的保证，是抓住

行业发展机遇，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是国际民用航空领域重要的

钛合金制件供应商，也是亚洲地区该领域的唯一供应商，2024 年与法国赛峰发

动机公司签订 2025-2030 年总金额为 21亿元的长期采购协议以及新产品开发采

购合同；国内民航领域承担了 C919、C929大飞机动力系统发动机用中介机匣等

结构件的研制生产任务；军用航空领域承担了我国多种重点军用发动机产品及飞

机机体结构件的应用保障任务，研制能力和质量与国际水平接轨。本项目的实施

能够提升公司钛合金精密成型产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提升生产线自动化水平，

降低劳动强度，满足产品质量稳定性提升；加快推进数智化转型。解决公司未来

发展的重要问题，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钛合金精密成型领域的领先地位，大大增强

钛合金产品的保障能力，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对企业本身和航空发动机的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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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公司作为中国钛合金精密成型技术的发源地和行业领导者，长期致力于钛合

金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是全球少数具备超大型、复杂、一体成型航空钛合金精

密制件（以中介机匣为代表）研制能力的公司之一。通过几十年的产业化发展，

公司已成为国内所有航空产品全覆盖的重要钛合金精密制件参研单位及国内唯

一的国际民用航空钛合金精密制件供应商，形成了军工、民用航空两大市场齐头

并进的战略格局。

公司拟在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和生产资源的基础上，实施航空航天钛合金制

件热处理及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建立集钛合金材料应用研究、精密钛合金研

制中试生产能力于一体的研发平台，为应用研究及工程化研究建设良好的硬件条

件，以满足我国航空等军、民领域对高性能钛合金精密制件的重大需求，提高航

空装备钛合金材料体系的完整性，满足现役、在研及未来航空装备研发和生产需

求，实现关键钛合金精密制件的自主保障，助推我国航空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通过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公司的钛合金工艺技术发展体

系，完善科研试验条件，实现钛合金精密制件产能提升，满足业务快速发展和产

品质量稳定提升的需求，为航空发动机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重新论证的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实施上述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公司现阶

段的发展需要和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具备继续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不会对公

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对本次募投项目的调整，是基于对内外部

环境、公司战略、项目可行性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的审慎决

策，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也

将密切关注相关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规范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确保调整后的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的目标。

五、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内外部环境和募投项目建设进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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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审慎决策，未改变募集资金核心用途，不会损害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及项目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调整后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产化

水平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涉及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通过向关联方租赁土地及

地上建筑物实施募投项目，上述土地和厂房租赁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依照相关

规定另行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该等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和公

允性。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变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调整航空航天钛合金制件热

处理及精密加工工艺升级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地点及建设周期符合

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变更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

项目调整变更，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经营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监

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变更的事项。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已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上述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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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

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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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明慧 杨 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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